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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5_B9_B3__c122_485805.htm 在我国，司法机关广

泛参与社会活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反

而是不正常的。这些社会活动的面非常广泛，包括扶贫帮贫(

帮助农村贫困户)的“一帮一”活动(“一帮一”就是一个司

法干警下乡帮助一户农民脱贫致富)、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包括援藏、援疆等)、计划生育宣传、特定的政治学习、

环境的绿化美化等。另外，法院还要参加所在地的招商引资

活动，当地政府还下达给法院一定招商引资额度等等，甚至

法院的领导还要和当地的党政领导一起参加企业的开张仪式

，以表示对当地经济的支持。现在的确是将中心转移到了经

济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总之

，法院与其他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一样必须积极广泛参与当

地的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又是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化的，

法院也必须跟上形势的变化发展，法院不是世外桃源，属于

地方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如果当地推出一把手引咎辞职，

法院也要推行一把手引咎辞职制度。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两个

问题：其一，为什么法院必须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其二，法

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利与弊。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法院为

什么必须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有的人可能认为这是不问自明

的事情，是的，对于法院和有关机构而言也是不言自明的问

题。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想要弄清的是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

动究竟是基于制度安排，还是一种惯例或者一种观念，还是

兼而有之。从调查的情况看，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主要的



、直接的作用是一种制度安排的作用，而这种制度安排又是

基于一种观念，并形成一种惯例。在人们的观念上，法院就

是一个普通的机构，属于当地的一个国家机关，与税务、工

商、教育、检疫、卫生、计委以及党的有关部门一样，必须

服从当地权力机构的领导，法院不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因此

法院必须参与当地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就是很自然的，其他

机关要参与和开展的活动，法院也必须参与和开展。 以招商

引资为例，招商引资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对于当地

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作为对当

地经济发展负有责任的政府就应该积极承担起这一责任，尽

可能为招商引资而努力。除了直接关系招商引资的经济部门

外，其他国家机关也应当动员起来，为招商引资打一场“人

民战争”，我们也习惯于“人民战争”和“发动群众”，不

仅要动员所有机关积极参与，还要将这种参与落到“实处”

，如何落到“实处”，自然是“责任到人”。如果法院没有

完成相应的任务，作为负面的结果，重要的是法院领导的政

治业绩的评价问题，政治业绩的评价又牵连到职务的动迁问

题，这一点对于法院的领导而言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不可

小视。之所以这一问题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因为法院领

导的人事安排是由地方相应的机关所决定的，而不是简单地

由地方人大决定的。人事安排与其他重要事项的安排一样，

同样是“一盘棋”。“一盘棋”反映了一种体制和制度安排

。 在分析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接着，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第

二个问题，即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利与弊。我们先撇开

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逻辑问题。首先，法院广泛参与社

会活动，总体而言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没有人否定，除了



形式主义的活动或做秀的活动外。法院出马能够招商引资、

扶贫脱贫当然是好事，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

看到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另一面。一方面，广泛参与社

会活动大大地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活动，在案件普遍递增的情

况下，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必然分散法院的人力和其他资源，

影响审判的效率。地方的社会活动是随形势不断变化，是不

确定的，这种不确定的社会活动对正常的司法活动必将产生

消极的影响。 这一方面应该说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法院

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院必须坚守的独立

审判。 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招商引资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法院不参与招商引资不就完了吗？其实，不仅招商引资，其

他社会活动的参与也同样会影响法院审判的中立性问题。以

计划生育为例，法院如果按照当地政府的统一部署推行某一

项计划生育政策，但如果有人对这一政策发生争议，并提起

行政诉讼时，法院如何处理？实际上只要法院参与政府安排

的任何社会活动，法院都将难以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哪

怕法院领导参加社会酒宴，也会因为这种参与而使法院陷入

社会关系之中，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不大，但只要有负面影响

，就应当避免，我是极力主张法院远离社会活动，以便实现

审判时的超然。就怕有一天，民众对我们的法官产生更大的

怀疑，失去信任，而不得不像我国的球赛一样，只能聘请外

籍法官来裁判案件。 在分析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利和弊

之后，其利与弊的大小已经明确了，十分明显，法院独立、

中立裁判是法院作为裁判机关的底线和生命线，绝不能动这

条底线，这条底线一旦突破，法院的权威性就完全丧失了，

这是十分危险的。实际上，谈到这里，利与弊根本就没有必



要加以比较了，只要有其弊，再大的利也应该拒之门外。既

然我们不应当让法院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那么我们就要追

问法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逻辑问题了。因为法院参与招商

引资就是出自这样的逻辑和上述制度安排的。如果认真想一

想就可以认清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法院本身就是特

殊的国家机构，其特殊性在于它行使的是国家审判权，而审

判权的行使必须是独立的。因此法院作为审判机构不能等同

于其他国家机关。作为审判机关不能做到独立审判，就没有

真正的法治，这才是真正的逻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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